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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500005941 號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保障外送員、消費者、合作商家之權益及管理外送平臺業者，以衡

平各方權利義務關係，特制定本法。 

前項所定權益保障及管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律之規定。但外送平臺業者與外送員間具有僱傭關係者，除適用第四條

第五項、第十條及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外，其權益保障及處罰等

事項，依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處理。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掌業務時，由各該機關辦理。 

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外送服務契約、停權、報酬、申訴制度、職業安

全衛生、保險、保存外送員相關紀錄、外送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等有關外送員勞動權益保障之事項。 

二、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基本運價核定、消費者保護、個人資料保護

、道路交通安全、保存消費者相關紀錄、外送員交通安全教育訓練

等有關外送平臺管理之事項。 

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外送合作契約、外送平臺業者收取費用及爭

議處理、保存合作商家相關紀錄等有關合作商家權益保障之事項。 

四、衛生福利主管機關：主管外送食品衛生安全、外送員食品衛生安

全教育訓練等事項。 

五、金融主管機關：主管外送平臺提供之金融支付工具交易安全、外

送員投保團體傷害保險及責任保險商品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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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數位發展主管機關：主管外送平臺提供之第三方支付服務交易安

全事項。 

七、其他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事項：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送員：指與外送平臺業者成立外送服務契約之從業人員。 

二、外送平臺業者：指經營使用電子商務技術進行網際網路交易之平

臺，提供合作商家販賣商品或消費者購買商品，並將訂單提供外送

員承接之業者。 

三、外送服務契約：指外送平臺業者與外送員間，就有關外送服務提

供、報酬計算及給付、停權規範、申訴制度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

項所成立之契約。 

四、報酬：指外送員依外送服務契約提供外送服務所獲得之勞務對價

，包括基本報酬、各項獎金等。 

五、停權：指外送平臺業者對外送員暫時停止提供訂單；外送平臺業

者對合作商家暫時停止接收消費者訂單之行為。 

六、外送服務：指外送員透過外送平臺業者指定之應用程式或裝置，

接受其所提供之訂單，前往合作商家領取商品並將之交付消費者或

運送至消費者指定地點之行為。 

七、外送服務期間：指自外送員接受外送平臺業者提供之每筆訂單時

起，至完成該筆訂單時止之期間。 

八、上線期間：指外送員於外送平臺業者指定之應用程式或裝置上線

時起，至下線時止之期間。 

九、合作商家：指與外送平臺業者成立外送合作契約，使用外送平臺

業者指定之應用程式或裝置，提供商品予消費者購買之業者。 

十、外送合作契約：指外送平臺業者與合作商家間，就有關商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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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款給付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所成立之契約。 

十一、運費：指平臺貨運業者提供運送商品服務向消費者及合作商家

所收取之費用。 

十二、貨款：指合作商家透過外送平臺業者提供商品予消費者後，外

送平臺業者應給付合作商家之款項。 

十三、每筆訂單：指僅包含一個取件地點以及一個送達地點之訂單。 

第二章 外送員權益保障 

第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外送平臺業者與外送員成立外送服務契約之重要權

利義務事項，擬訂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公告之。 

前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包括報酬計算與給付方式

、停權、終止外送服務契約、申訴制度、保險、外送服務基本流程、專人

服務聯絡方式及其他有關外送員勞動權益之事項。 

外送平臺業者與外送員成立外送服務契約，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無效；該公告之應記載事項，雖未記載於

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外送平臺業者變更或增補外送服務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應經外

送員同意，且不得以不利對待方式，使外送員同意變更或增補之。未經外

送員同意，即以網際網路、公告、郵件、書面或其他方式對外發布或通知

者，不生效力。 

外送平臺業者應於外送服務契約成立後七日內，提供書面或電子契約

予外送員收執。 

第 五 條  外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每筆訂單之基本報酬，不得低於該筆訂單外

送服務期間依比例換算最低工資法所定每小時最低工資之一點二五倍，且

不得低於新臺幣四十五元之保障金額。 

前項每筆訂單基本報酬之保障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前一年度保障

金額乘以每年最低工資法所定每小時最低工資之調升比率，公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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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報酬，應全額直接給付。但法令另有規定或

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外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報酬，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載

明下列事項之報酬明細表： 

一、報酬總額。 

二、每筆訂單報酬之計算方式及金額。 

三、依法令或雙方約定得扣除之項目及其金額。 

四、實際發給之金額。 

外送平臺業者應置備外送員報酬清冊，將給付報酬總額、報酬明細等

事項記入；報酬清冊應保存五年。 

第 六 條  外送平臺業者於提供訂單予外送員時，應明確告知訂單之預估報酬、

取送商品地點及其他相關重要資訊。 

第 七 條  外送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期間，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性騷擾防治法

、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交通法規、食品安全衛生法規或外送服務契約

，且情節重大者，外送平臺業者始得終止外送服務契約。 

外送平臺業者依前項規定終止外送服務契約或為其他影響外送員權益

之不利決定時，應敘明完整、簡明及可理解之理由通知外送員，且就其理

由負舉證責任，並依第九條規定給予外送員申訴機會。 

第 八 條  外送平臺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送員得終止外送服務契約： 

一、外送平臺業者於成立外送服務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外送

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二、外送平臺業者違反外送服務契約、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致有損

害外送員權益之虞。 

外送員依前項規定終止外送服務契約，應自知悉其情形或損害結果之

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外送員依第一項規定終止外送服務契約，外送平臺業者應發給外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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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補償。 

前項經濟補償之給付基準、期限、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就下列事項建立申訴制度，提供外送員進行申訴： 

一、報酬金額、計算方式及給付時間。 

二、停權、終止外送服務契約或其他對外送員不利決定。 

三、外送員與合作商家或消費者就外送服務所發生之爭議。 

前項申訴制度，應至少包括受理單位、處理流程、處理時間、回復方

式及申訴成立後之補償措施等內容，並由外送平臺業者公開揭示之。 

外送平臺業者應就其依第七條規定與外送員終止外送服務契約之爭議

，成立獨立處理小組，受理外送員之申訴。 

前項獨立處理小組應定期召開會議；其成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人數不得低於三人，其中工會代表至少一人。 

二、前款工會代表以外之小組成員，應由具備勞動法令專業，或熟悉

外送平臺產業實務運作，且與外送平臺業者間無利害關係之外部專

家學者擔任。 

外送平臺業者不得因外送員提出本法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對其

為不利決定。 

第 十 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依下列規定，為已成立外送服務契約之外送員投保團

體傷害保險及責任保險；未投保前，不得使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 

一、保險契約期間： 

(一)團體傷害保險：外送服務契約有效期間。 

(二)責任保險：上線期間。 

二、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 

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提供保險契約予外送員收執，並保存一年。 

外送員連續逾三日無提供外送服務紀錄者，外送平臺業者始得暫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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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辦理投保前項保險。 

第十一 條  外送平臺業者使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外送平臺業者不得強制排定外送員上線期間，或違反外送員意願

使其維持上線狀態。 

二、外送平臺業者對於外送員拒絕接單或選擇下線休息，不得有不利

對待。 

第 十 二 條  外送員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七條或第十條規定，由其所屬

職業工會或由本人辦理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者，得檢附繳費證明向外送

平臺業者申請支付其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外送平臺業者不得拒絕。 

外送員同時於二個以上外送平臺提供外送服務，僅得擇一申請。 

第三章 外送平臺管理 

第 十 三 條  交通主管機關對於外送平臺業者與消費者間重要權利義務事項，應依

消費者保護法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公告之。 

第 十 四 條  經濟主管機關對於外送平臺業者與合作商家成立外送合作契約之重要

權利義務事項，應擬訂契約範本，並公告之。 

前項契約範本，應包括商品提供及價格、收取服務及運送費用金額或

比例、貨款結算與支付方式、食品安全與衛生管理、爭議處理機制、契約

期間與終止條件及其他有關合作商家權益之事項。 

外送平臺業者應於外送合作契約成立後七日內，提供書面或電子契約

予合作商家收執。 

第 十 五 條  外送平臺業者於政府機關因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之地區，應停止營

業，並通知合作商家及外送員。 

第 十 六 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確保其程式之資訊

安全及系統穩定度，以保障消費者、合作商家及外送員權益。 

交通主管機關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要求外送平臺業者訂定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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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第 十 七 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定期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供外送員人數、外送服務期間

、上線期間及報酬等相關資訊。 

第十八 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保存下列各款與消費者有關之紀錄，至少二年： 

一、消費者訂購商品之時間及內容物。 

二、商品之價格、服務費或運費。 

三、消費者取消訂單之退費情形。 

四、外送平臺業者取消訂單之事由及退費情形。 

五、商品有給付遲延、給付之種類或數量與訂單不符、有瑕疵或損壞

時，外送平臺業者之處理方式、收退費用及補償措施。 

六、消費者與外送平臺業者間之契約。 

七、客戶服務及投訴處理紀錄。 

八、其他與前七款有關之紀錄。 

有關機關得要求調閱前項各款紀錄，外送平臺業者不得拒絕。 

第十九 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保存下列各款與合作商家有關之紀錄，至少二年： 

一、外送合作契約。 

二、平臺業務招攬行為及其執行紀錄。 

三、合作商家接受訂單及提供商品之時間及內容。 

四、其與合作商家間之客戶服務或爭議之處理紀錄。 

五、貨款之計算方式及給付時間。 

六、其他與前五款有關之紀錄。 

有關機關得要求調閱前項各款紀錄，外送平臺業者不得拒絕。 

第二十 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保存下列各款與外送員有關之紀錄，至少二年： 

一、外送服務契約。 

二、外送服務期間。 

三、上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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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權、依第七條規定終止外送服務契約，及以演算法或其他方式

對外送員為不利之決定。 

五、其他外送服務契約終止情事。 

六、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外送員教育訓練紀錄。 

七、其他與前六款有關之紀錄。 

有關機關得要求調閱前項各款紀錄，外送平臺業者不得拒絕。 

第二十一條  外送員於外送服務期間，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外送平臺業者應

於八小時內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並於事後實施事故調查、分析及作成

紀錄：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第二十二條  外送平臺業者對新加入之外送員，應提供一定時數之職業安全衛生、

交通安全、食品衛生安全及其他必要之教育訓練。 

外送平臺業者每年應要求提供外送服務之外送員至少完成一定時數之

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之一定時數、內容、師資等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交通主管機關及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第二十三條  外送員於提供外送服務時，因違反交通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影響交通

安全之行為時，外送平臺業者應依通知改善期內完成實施外送員運送安全

講習，於完成講習前，外送平臺業者不得使其提供外送服務。 

第四章 罰  則 

第二十四條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五條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由交通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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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

檢查及調閱紀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四條第五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八

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有關交通安全及食品衛生安全教

育訓練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三、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或

第十條規定。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之規定，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處罰。 

第二十五條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本法經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日期、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  外送平臺業者將外送服務業務委託予第三人，並由其與外送員成立外

送服務契約者，該第三人適用第四條至第十二條、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

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及其罰則規定。 

前項第三人與外送員間具有僱傭關係者，依第一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辦

理。 

第二十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